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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問答集 

一、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出售期間疑義 

問題背景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5號「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停業單位」第9段規定，某

些事項或情況可能使完成出售之期間展延至一年以上，若延遲係因超出企業所能

控制之事項或情況所造成（如第B1段），且有充分證據顯示企業仍維持對出售該

資產（或處分群組）計畫之承諾，則完成出售所需期間之展延並不阻礙將資產（或

處分群組）分類為待出售。 

Q： 

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分類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待出售處分群組之期間

有無限制？ 

Ans： 

一、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若主要將以出售之方式而非透過繼續使用回收

其帳面金額，且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5 號「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及

停業單位」（以下簡稱 IFRS5）第 7 及 8 段之規定時，企業應將其分類

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待出售處分群組。IFRS5 第 9 段有關展延至一

年以上之規定，應依第 B1 段規定判斷。 
二、若因第 B1 段規定而展延者，亦不得再超過ㄧ年，亦即非流動資產或

處分群組分類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待出售處分群組之期間總計不

得超過兩年。 
三、若分類為待出售之資產（或處分群組）不再符合 IFRS5 第 7 至 8 段之

條件或自分類日起兩年內無法完成出售時，企業應停止將該資產（或

處分群組）分類為待出售，並應於當期揭露： 
1. 重分類至相關資產之類別、金額及理由。 
2. 對當期及所表達以前各期營運結果之影響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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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業所承諾出售計畫將出售子公司之全部或部分股權而導致喪失

控制疑義 

Q： 

企業所承諾出售計畫將出售子公司之全部或部分股權而導致喪失控制時，該

子公司於企業之財務報表是否應分類為待出售？ 

Ans： 

一、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5 號「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停業單位」（以下

簡稱 IFRS5）第 8A 段之規定，企業承諾之出售計畫涉及對子公司喪

失控制時，若符合 IFRS5 第 6 及 8 段所訂定之條件，無論企業於出售

後是否對前子公司保留非控制權益，應於其合併財務報表將該子公司

之所有資產及負債分類為待出售，若該子公司符合 IFRS5 第 32 段對

於停業單位之定義，則應依 IFRS5 第 33 至 36A 段之規定揭露相關資

訊。企業之個體財務報表對待出售子公司之長期股權投資亦應全數分

類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二、企業喪失對子公司之控制係改變投資性質之重大經濟事項，母子公司

關係因此不再存在，而由與以往母子公司關係截然不同之新投資關係

取代，因此企業應自喪失控制日起除列子公司之所有資產及負債，並

重新認列及衡量該新投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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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母子公司待移轉閒置設備減損疑義 

問題背景 

一、A公司於102年第二季計劃結束在台灣之生產線，其決定將帳列閒置設備移

轉予持股100%之海外子公司供未來繼續使用，母子公司內部轉撥價格高於

設備帳面金額。 
二、A公司之簽證會計師認為，集團內部母子公司固定資產買賣交易價格，依會

計經濟實質判斷，只是同一經濟個體之固定資產移轉行為（非銷售行為），

其可取得之金額係受母公司之操控而顯不符合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之定

義，除非該等閒置設備確定在同樣條件下將出售予非關係人之其他同業。故

A公司於評估該等資產減損測試時，採使用價值作為可回收金額。 
三、由於該等設備（現金產生單位）目前已停止生產，且A公司無充分證據可提

出資產之經濟績效（該閒置設備訂單不明確，致無法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折現

值），簽證會計師評估其使用方式發生重大變動，預期將對集團產生不利影

響，以合併報表觀點，建議全數提列減損損失。 
四、A公司主張就個體財務報表而言，此計劃移轉予子公司之設備分類為待出售

非流動資產，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損」第1段之精神，宜以帳面

金額與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孰低者衡量，但就集團營運而言，該閒置設備實

際上已產生減損，且已確定將移轉至子公司使用，故將評估之減損損失提列

於子公司帳上。 

Q： 

A公司擬移轉閒置設備予持股100%之子公司，因客戶訂單不明確，無法衡量

未來現金流量，致評估其使用價值為零，另集團內母子公司內部轉撥價格高於設

備帳面金額，惟該價格係由A公司控制，則在此種情況下，A公司（或子公司）

於102年第二季財務報表中，是否應提列減損損失？ 

Ans： 

一、A 公司之閒置資產於分類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前，應依國際會計準則

第 36 號「資產減損」（以下簡稱 IAS36）之規定，辨認可能減損之資

產。依 IAS36 之規定，資產之帳面金額若超過可回收金額，即產生減

損損失；而可回收金額係指資產之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與其使用價值

兩者較高者。 
二、依 IAS36 之定義，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係指已充分了解並有成交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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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雙方間，於公平交易中經由出售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並減除處分成

本後可得之金額。所稱公平交易係指交易者間未存在會令交易價格不

符市場條件特性之特別或特殊關係。公平交易係假定交易者非關係

人，彼此獨立進行交易。故問題所述 A 公司母子公司間之交易不符公

平交易之性質，不得僅以內部轉撥價格作為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之依

據。 
另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5 號「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停業單位」（以下

簡稱 IFRS5）第 6 及 7 段之規定，若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帳面

金額之回收主要係透過出售交易而非繼續使用，企業應將其分類為待

出售。依出售此類資產（或處分群組）之一般條件及商業慣例，該等

資產（或處分群組）必須於目前狀態下可供立即出售，且其出售必須

為高度很有可能。由於問題所述閒置設備之移轉係屬集團內公司間之

移轉，而非移轉予外部第三人，不符可依一般條件及商業慣例立即出

售之條件，故不得將其分類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三、由於 A 公司於 102 年第二季尚未正式將閒置設備移轉予子公司，而且

不符合 IFRS5 分類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之條件，A 公司應依 IAS36 之

規定辨認可能減損之資產，如有減損則應認列減損損失。由於該資產

於 102 年第二季時仍由 A 公司持有，若該閒置設備發生減損，應由 A
公司而非其子公司認列減損損失。 


